
••提防網上認識的提防網上認識的 「「高富帥高富帥」」 或或 「「白白
富美富美」」 推介投資項目推介投資項目

••可利用搜尋器搜尋對方社交賬戶的可利用搜尋器搜尋對方社交賬戶的
照片照片、、朋友圈有否異常朋友圈有否異常，，或要求對或要求對
方視像通話方視像通話

•不要隨便簽署任何投資授權書

•提防回報高得不切實際的投資計劃

•切勿輕信在社交平台上發放的 「內
幕消息」

•切勿下載不明來歷的應用程式

•切勿將本金轉賬至個人名義的戶
口；如透過加密貨幣轉賬更應審慎

•投資虛擬資產前，應充分了解相關
產品特性和資訊安全風險

•如有懷疑，可在 「防騙視伏器」 輸
入電話號碼、社交媒體賬號等評估
風險，或致電18222查詢

資料來源：警方反詐騙平台「守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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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珠機、夾公仔
機店逐漸遍布全港，這
些含有博彩成分和成癮風險
的有獎娛樂，在日本、韓國
等地早有法例規管。

在香港，目前經營有關
店舖毋須按例申領公眾娛樂
場所牌照，政府昨日建議修
訂《賭博條例》和《賭博規
例》，讓牌照事務處直接根
據遊戲裝置性質，向個別遊
戲裝置發出 「有獎娛樂遊戲
牌照」 。有立法會議員認
為，現有法例過於寬鬆，支
持修例達至監察作用。

大公報記者 姚棠、馮錫雄

大公報記者近日走訪多區，了解夾公仔機
和彈珠機舖市況。公仔機舖客流不算太多，部
分旺區的地舖下午時段甚至空無一人，只有一
些連鎖式經營的遊戲場所，才有較多顧客投
幣，彈珠機舖則越開越多，猶如雨後春筍，各
區商場均有開設。

以九龍灣一個商場內為例，場內有多間彈
珠機舖，放學後聚集不少年輕人，部分人穿着
校服。有店舖張貼告示，顧客僅花費200元便
可兌換1200顆鋼珠，每局隨機出現不同賠
率，當彈珠跌入指定坑洞，即可以獲得積分
卡，用作換取禮品，禮品主要是吸引年輕人的
動漫手辦，甚至是遊戲主機、新款手機等。

現相關條例存灰色地帶
葵涌區彈珠機舖數量較多，以葵涌廣場為

例，有超過10間，周末及假日更加熱鬧，舖
內人頭湧湧。有家長認為，彈珠機的玩法是積
分制，越玩得多，積分便越多，加上玩法是隨
機出現不同賠率，存在賭博成分，支持政府立
法規管，甚至限制該類遊戲場所，小朋友必須
成年人陪同才可以進入。

資料顯示，高等法院曾於2022年裁定一
般 「夾公仔機」 並不符合《公眾娛樂場所條
例》中關於 「娛樂」 的定義，因此 「夾公仔
機」 店舖毋須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繼而導

致相關遊戲設施或場所因不符合該前提條件，
未能取得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
件，目前夾公仔機店舖因不符合《公眾娛樂
場所條例》，毋須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繼而無法取得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情況
不理想。局方認為，建議修訂《賭博條例》
和《賭博規例》，解除持有 「組織及經營有
獎娛樂博彩遊戲」 牌照的前提規定，讓牌照
處直接根據遊戲裝置性質發出 「有獎娛樂遊
戲牌照」 ，毋須相關處所再事先取得《公眾
娛樂場所條例》下的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入口須貼沉迷成癮警告
局方同時建議，加強規管力度，要求領取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 的持牌人，在入口當眼

處張貼告示，及考慮要求加入有關沉迷成癮的
警告；政府亦表示，留意到相關牌照費用自
2000年起未有調整，會考慮按 「收回成本」
原則，研究是否需要作調整。

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鄧
家彪表示，現時相關條例框架，並沒有年齡限
制、經營時間限制，已為經營者提供一個靈活
經營環境，修例是希望取得平衡，既有法可依
追蹤到經營者，亦可達至監察作用。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支持修例，因年輕
人可能不知不覺間多花費金錢用於夾公仔及彈
珠機台，但相比於彈珠機和夾公仔機，更加關
注網絡遊戲 「課金」 問題，因有研究指出網上
遊戲，更加容易令人沉迷並持續付費，建議政
府將來研究，是否需要將規管延伸至網絡遊戲
範疇。

彈珠機夾公仔機 須領「有獎娛樂遊戲牌」
成行成市易上癮 政府倡修例規管

規管彈珠機、夾公仔機等建議

「有獎娛樂遊戲牌照」部分條件
•每局中獎遊戲不得付逾5元

•獎品價值以現金計不得逾300元

•不得提供現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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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網吧是不少網絡遊戲玩家聚腳
地，現時任何年齡人士均可自由進
入。政府提出兩個新方案規管網吧，
包括直接納入《遊戲機中心條例》的
發牌制度規管，設年齡限制且不容許

穿校服者進入，或訂立類似現時規範電子競技
場地的制度，不限年齡。

政府表示，《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營者
守則》於2003年制定，至今已超過20年，隨
着家用電腦與智能手機全面普及， 「網吧」 的
功能現已轉向以提供網絡遊戲為主，其營運模
式亦隨之更迭，政府的規管安排亦應與時並
進。

政府提出兩個方案，主要分別在於有無年
齡限制。其一是直接令 「網吧」 全面受《遊戲
機中心條例》現行所有發牌條件約束，包括穿
着校服者不得進入；每間遊戲機中心只可作為
「成人場」 （即只容許16歲及以上人士進
入）或作為 「兒童場」 （即只容許16歲以下
人士進入）等發牌條件。政府認為，加以年齡
限制有助防止少年人過早沉迷網絡遊戲。

另一個方案是，參考電子競技場地的制
度，讓 「網吧」 在符合嚴格條件下，逐一申請
豁免申領遊戲機中心牌照，由相關政策局及或
部門審核和進行實地視察。政府指出，此方案
既能對 「網吧」 作出規管，例如要求不得提供
住宿服務，符合消防及通風等安全要求，也避
免傳統牌照造成年齡限制等影響。

大公報記者 姚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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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規管遊戲機
中心，穿校服者
不能進入

•分為 「成人場」
或 「兒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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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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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規管 「電子競
技場地」 ，條件較
方案1嚴格

•不得提供住宿服務
•沒有年齡限制

方
案
1

方
案
2

▶網吧現時
未有設立年
齡限制。

•裝置或須加入 「可
能成癮」 的警告

與
時
並
進•處所入口張貼

發牌告示

•政府部門直接向個別裝置發出 「有獎娛樂遊
戲牌照」 ，毋須先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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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橋車撞檢查亭
女乘客不治

【大公報訊】記者程進報道：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附近昨日凌晨
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輛載有一名
62歲女乘客的私家車沿大橋往香
港方向行駛，當駛至近順環路80
號時，懷疑失控撞向多個交通錐及
一檢查亭後翻側，女乘客送院後證
實不治，67歲男司機則手腳受
傷。

意外發生後，私家車司機及女
乘客均被困車內。警方凌晨4時41
分接獲報案，消防及救護員趕至現
場，將車內兩名傷者救出，其中女
乘客心跳呼吸疲弱，全身多處受

傷，須施以心外壓搶救，繼而送往
瑪嘉烈醫院，延至清晨6時16分
證實不治；至於男司機手腳受傷，
需套上頭箍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
新界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進
調查案件。警方呼籲任何人如目睹
意外發生或有任何資料提供，可致
電3661 1446與調查人員聯絡。

現場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通
關廣場。涉事私家車由內地返港，
當途至香港口岸通關廣場時，突然
失控撞向10號檢查亭，全車向右
翻側。警方初步為司機進行酒精測
試，證實並無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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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程進報道：高山天氣變化莫
測，有網民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求救，指兩名香港男
子在日本阿爾卑斯山脈（又稱飛驒山脈）沿繩下降時
受困，現場氣溫極度寒冷，食物亦已耗盡，惟高山的
天氣不佳，當地未能出動救援隊伍，期望附近人士可
提供協助。

帖文表示，上述兩名友人在飛驒山脈其中一段
Gendarme山峰附近進行繩降時，被冰凍的繩索纏

住，動彈不得，由於受困時間過長，他們帶備的食物
和飲用水已耗盡。但因天氣惡劣，當地暫未能出動救
援隊伍，可能需時數日才到達。

根據相片顯示，山上正被濃霧籠罩，山勢險峻及
陡峭，岩石之間布滿殘雪，其中一名港男已經身穿登
山靴及黑色防寒褲，褲上掛上攀山扣，目前未知情況
如何。

資料顯示，日本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只有21

座，其中10座正位於飛驒山脈。雖然日本5月初正踏
入夏季，惟山脈頂部仍有積雪。

入境處表示，已接獲相關求助，並即時透過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了解，並
按當事人家屬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及可行的協助。入境
處會繼續與公署、總領館及當事人家屬保持緊密聯
繫，積極跟進事件及按當事人家屬的意願提供可行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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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港男困日本雪山斷糧 入境處：已接獲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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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墮「加密幣專家」騙局 50日失120萬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再有

網上投資騙案，受害人損失過百萬。警方
反詐騙平台 「守網者」 引述一宗最新個
案，一名40多歲女子於社交平台微信，
結識一名自稱 「加密貨幣投資專家」 男騙
徒，騙徒以 「回報超高、穩賺唔蝕」 誘騙
投資，受害人最終損失超過120萬元，相
等於受害人的四年工資在短短50日化為
烏有。

警方表示，過去一周共接獲超過70
宗網上投資騙案，總損失逾8000萬元。
本案女受害人，最初被誘騙開設投資賬
戶，騙徒提供假網站，聲稱能夠即時顯示
資產升幅，受害人信以為真，按指示多次
轉賬至對方指定戶口及加密貨幣電子錢
包。

曾打算提款卻被要求「加碼」
個半月後，受害人以為資產日日升

值，打算提款時，卻被要求追加資金，才
發現假網站 「全屬虛構」 ，升跌數字全程
任由騙徒操控，最終損失超過120萬元。

警方表示，常見投資騙案手法，包括
騙徒假扮投資顧問或基金經理，訛稱有豐
富投資虛擬資產、貴金屬或外匯的經驗，
又或者與受害人建立曖昧或網戀關係（又

稱 「殺豬盤」 ），藉此獲取受害人信任，
繼而誘騙投資。

另外，騙徒一般誘使受害人安裝虛假
投資應用程式，當中顯示虛假交易和回
報，經過一段時間後，當受害人打算套現
時，騙徒往往會以須繳交高昂手續費，或
聲稱系統故障拖延付款。

警方提醒市民，網上所謂 「高回報」
投資的背後，可能只是一場精心布局的
「數字遊戲」 ，不要輕信網上所謂 「投資

專家」 ，若有人游說你轉賬投資，謹記先
諮詢身邊人意見。

▲一名40多歲女子50日內遭 「加密幣專
家」 騙去1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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